
吉林省十三届人大五次

会 议 文 件 (五 十 二 )

吉林省人大人事代表选举委员会

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

代表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５日吉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

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:

现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来,代表建议办理情况,报告如

下:

按照«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议、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»

的规定,现将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情况报告如下,

请予审议.

一、代表建议基本情况

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来,省人大代表紧紧围绕全省中心

工作,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,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

感,认真履职尽责,共提出建议２７８件(含议案转建议１５件,闭会

期间提出建议４件).这些建议,有的是代表根据本行业本领域面

临的国际国内形势,就发展需求提出的;有的是代表结合我省特点
—１—



和优势,就促进产业结构调整、地域协同发展提出的;有的是代表

通过参加视察、检查、调研、走访等方式,针对现象、问题提出的;有

的是代表在广泛听取人民群众意见、诉求基础上,认真研究论证提

出的.这些建议主要有三个特点:

一是聚焦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.今年代表对事关经济社会发

展的重大事项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更加关注.聚

焦高质量发展,从宏观经济发展规划到具体的农业、工业、财政、科

技、交通、环保等多个领域;聚焦民生改善,从加快教育、医疗、社

保、文化、社会治理等社会事业发展到改善民生的具体问题.从统

计数据来看,属于科教文卫方面的５７件;农业方面的４９件;交通

方面的２１件;发展规划方面的１７件;住建方面的１５件;劳动人事

方面的１４件;民生方面的１３件;资源和环保方面的１２件;工业方

面的１０件;金融财政方面的９件;其他８件以下的还有贸易旅游、

基础设施、法制建设和民政等方面的建议.这些建议涉及全省经

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方方面面,充分体现了代表对我省全面振兴

全方位振兴的深切关注和热切期盼.

二是建议的质量进一步提高.本届以来,省人大常委会始终

将代表学习培训作为提高代表履职能力的重点内容.通过订阅刊

物、专题培训、座谈交流等方式,加深了代表对人大业务知识和提

出建议要求的了解,提高了代表依法履职的能力.本届共组织代

表履职培训９期,实现了代表履职培训的全覆盖.搭建代表履职

平台,推进“代表家站”建设,组织代表开展专题调研、参加“三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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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察)活动、列席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会议等方式,拓宽代表联系群

众和知情知政渠道,为代表提出高质量建议奠定了基础.今年的

代表建议,内容上更加简明扼要,形式上更加规范,多数建议有情

况、有分析、有对策,质量有了进一步的提升.

三是对建议办理要求更高.随着常委会对代表工作的不断加

强和重视,代表参政议政能力不断提高,对建议办理结果的期望更

高,对承办部门工作要求更高.从被动等待办理结果到主动了解

和参与办理全过程,从满足办理只要结果到关注办理结果是否落

实、问题是否解决.今年涉及重大事项和群众切身利益的建议８８

件,有的建议涉及政策调整、区域协调,有的涉及党政群团职能交

叉,有的涉及多部门多地区协同办理,给建议办理工作提出了更高

的要求.

二、代表建议办理情况

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以来,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府及相关部

门高度重视代表建议的办理工作,不断加大工作力度,提高办理质

量.

一是高度重视,高位推动.常委会将建议办理工作作为年度

重点工作,主要领导亲自过问,分管领导统筹部署,人代选委与相

关委员会协同配合,及时召开由各承办部门主要领导参加的交办

会,落实责任分工.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景俊海作出了

“请各承办部门认真办理”的批示要求.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将做好

办理建议工作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,与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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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机结合,明确做好建议办理工作,既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程需

要,又是倾听群众呼声、改进工作的有效途径,制定办理计划,明确

责任分工.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对«代表之声»刊发的部分建议多

次作出批示,责成有关部门研究,推动相关建议的办理.

二是完善机制,规范办理.针对建议政治性、政策性、法律性、

时效性强的特点,注重加强办理工作制度建设,从源头上提升办理

工作的规范化水平.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出台了«吉林省人大

常委会关于完善各级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制度的意见»«关于加

强和改进省人大代表工作的意见»«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建

议、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»等制度.省政府严格执行«吉林省人民

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规定»,印发«关于做好省十

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代表建议和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政协提案办

理工作的通知».各承办单位不断完善受理、交办、催办、会办、查

办、反馈等制度,对工作流程、时限要求、质量标准作出明确规定,

办结后及时形成«代表建议答复»,使建议办理工作制度更加规范、

管理更加精细.

三是强化沟通,创新模式.省人大常委会注重发挥人代选委

职能作用,不断加强与承办部门、代表之间的联系,对建议办理中

出现的疑难问题,通过专题调研、召开各方参与的统筹调度会,确

保办理工作顺利推进.各承办部门及时与代表沟通联系,做到“协

调在前,函复在后”.疫情期间,各承办部门采取语音、视频电话会

议等新形式与代表保持联系,使代表及时了解办理进度.对涉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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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个部门的建议,人代选委和省政府办公厅及时“穿针引线”,协调

相关部门共同研究解决.各承办部门通过电话征询、上门面询、座

谈交流等方式,提出有针对性、操作性强的办理措施,能解决的问

题尽快解决,条件不成熟的制定好工作计划,尽快给代表明晰的答

复.

四是加强督办,提高质量.省人大常委会围绕加快推动实现

“两确保一率先”目标,选取事关全省发展、改革、稳定的建议进行

重点督办.９月上旬,常委会组成由副主任王绍俭带队,常委会组

成人员、人代选委组成人员和部分提出建议的省人大代表参加的

调研检查组,赴长春市、吉林市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,对今年的建

议办理情况开展调研检查,并对部分建议进行重点督办督查.听

取承办部门办理情况汇报,实地检查相关项目,结合形势任务分析

研判问题症结所在,提出具体改进意见,抓重点促全面,推动建议

更好落实.省政府及相关部门把提高办理质量和解决实际问题作

为建议办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.突出重点,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

解决群众关注的问题上下大气力攻坚破题.转变方式,从重答复

向重落实、重代表满意率转变,邀请代表实地查看,现场协调解决

问题,对代表不满意的进行二次答复.完善监督考核制度,将建议

办理工作纳入年终考核,提升办理工作主动性和办理水平,促进建

议办理质量的提高.

目前,２７８件建议已基本办结,其中省政府承办的２５４件,占

全部建议的９１３７％,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承办的８件,省直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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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有关部门和组织承办的１１件,省高级人民法院承办的５件.数

量上比去年增加２７件,增长了１０７６％,办理满意度从去年的

９５％上升到９６７５％.

三、下一步工作建议

为进一步加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,提高办理质量,更好地发挥

代表主体作用,结合我省实际,提出以下意见建议.

一是进一步提高站位和认识.强化对办理代表建议工作重要

性的认识,提高政治站位和大局意识,切实增强做好建议办理工作

的责任感和使命感,切实将办理好建议作为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

的强大助力和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满足感的有效途径.理清工作

思路,加大工作力度,紧扣实现“两确保一率先”目标,将办理好建

议与推动“一主六双”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有机融合,努力提高办

理工作质量,让代表和群众真切感受到办理的变化和效果.

二是持续加强制度建设.健全完善建议办理机制和相关法

规,落实工作责任,强化工作措施,将建议办理工作纳入年度重点

工作和绩效考评体系,形成办理建议的闭合工作链条.总结梳理

建议办理工作的经验做法,完善办理工作流程,提高办理工作的规

范化、科学化水平,为建议办理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.

三是不断增强办理实效.高位谋划建议办理工作,真正实现

从重答复向重落实转变.加强沟通协调,对建议办理涉及多个部

门的,要加大承办部门与相关部门的协同力度,如做大制造业产业

集群的建议,不仅涉及工信厅,还涉及科技、教育、人社、金融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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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.需要各部门科学统筹、共同发力、协调配合,使建议得到真正

地落实.

四是切实提高办理质量.按照栗战书委员长提出的“内容高

质量,办理高质量”和“既要重结果,也要重过程”的要求,创新办理

方式,扩大代表对建议办理工作的参与度,提高建议办理工作的公

开化和透明度.通过邀请代表走访、回访、实地视察、座谈等方式,

充分听取代表意见,推动办理工作由“答复满意”向“结果满意”转

变.加强建议办理工作的激励和约束,提高办理工作刚性要求,加

大对办理情况的检查力度,坚持定性检查评价与定量检查评价相

结合,切实提高办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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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２日印发

(共印１００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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